附件3

年检操作指引

一、事务所端安装

    [1] 事务所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www.safesvc.gov.cn）->常用下载->2010年外汇年检专题，下载直接投资系统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端，并安装到外网计算机（必须是直接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通过代理服务器连接外网的计算机可能会导致客户端无法启动）。

[2] 事务所选定自己的系统管理人员。运行事务所端软件，以管理员身份登陆：输入事务所组织机构代码、用户代码（admin），用户密码（初始密码为6个0）。  

[3]为了保证信息安全，登录之后，请管理员点击页面右上方“修改密码”按钮，及时修改管理员密码（如忘记密码请联系北京外汇管理部，电话：63978922）。

[4]点击“用户管理—添加用户”，输入用户基本信息：用户代码（1-10位数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用户名称、用户状态（必须选择“正常”），点击“提交”之后用户创建成功，用户密码初始为６个０。

注：重复步骤[4]，企业可以创建多个用户。

[5]点击页面右上方“退出”，退出系统。

[6]重新运行客户端软件，以企业用户登录。

注：管理员只负责用户管理，具体业务由其添加的企业用户负责。

[7]用户登录之后，请首先点击页面右上方“修改密码”，及时修改密码。

注：如果用户密码忘记，请及时通知本企事务所系统管理员，管理员将该用户的状态修改为“暂停”，并按照步骤[4]重新添加一个用户。
二、填表说明

[1] 事务所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www.safesvc.gov.cn）->常用下载->2010年外汇年检专题,下载《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外汇部分）信息登记表》。登记表共包括“企业书面声明”、“外汇收支情况表”、“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利润表”四张表格。

[2]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其审核的外汇收支情况表和财务审计报告，如实填写《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外汇部分）信息登记表》。
注：“外汇收支表中第14项应付外汇股利期末数”应等于“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股利年末数”*“直投系统企业最新状况表中外方出资比例”*当年年底人民币折美元中间汇率；
外汇收支表中附注2“按股权或约定比例计算外方所有的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等于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外方出资比例”*当年年底人民币折美元中间汇率。
三、年检数据导入

[1]以用户身份登录，点击页面左侧“年检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年检信息登记”，年检系统已默认年检年度为2009年。
[2]事务所确认“已接受委托”。

[3]点击“年检信息EXCEL文件导入”，将之前保存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外汇部分）信息登记表》导入。

[4]点击“下一步”，查看企业基本信息是否有误。

[5]继续点击“下一步”，查看“外汇收支情况表”是否有误。其中“应付外汇股利期末数”、“实收境外资本期末数”、“实收境内外汇资本期末数”以及附注2“按股权或约定比例计算外方所有的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等项目，请注意填写，漏填将会影响企业以后相关业务办理。系统自动对表中数据进行校验。如果系统出现错误提示，事务所应依据提示修改数据或在备注中对提示数据做出说明。
外汇收支情况表中，增加“审计意见”信息的选择，如果审计意见选择“无意见段的无保留意见”，意见说明可以不填写，选择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必须填写“意见说明”信息。

[6]点击“下一步”，查看“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是否有误。其中“未分配利润期末数”、“应付股利期末数”、“资本公积期末数”以及“盈余公积期末数”，请注意填写,系统自动对表中数据进行校验。如果系统出现错误提示，事务所应依据提示修改数据或在备注中对提示数据做出说明。

[7]点击“下一步”，查看“利润表”是否有误。

[8]确认数据无误后，点击“提交”，年检数据即提交到北京外汇管理部。 

四、年检状态查询

[1] 事务所端成功提交年检数据后，须随时通过系统查看外汇局的审核结果：点击“业务查询—年检信息查询”。审核状态为“已确认”的，视为已参加外汇年检；审核状态为“退回”的，事务所须按照退回意见修改之后重新提交。

五、注意事项：
[1]对于事务所报送的年检信息，外汇局原则上不再收取纸质材料，无须再到外汇局现场办理外汇年检。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根据业务约定书的约定及时、准确地向外汇局填报并提交相关电子数据。如对会计师事务所代外商投资企业填报并提交的电子数据存在疑问的，外汇局可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提交纸质材料进行核对。必要时，会计师事务所应予以协助。
[2]如果企业未委托事务所办理外汇年检，而是自行报送年检信息，需同时提交纸质材料进行现场确认。年检流程与2009年外汇年检流程相同，具体细节请登录北京外汇管理部网页进入“最新动态”栏目查看2009年外汇年检流程（网址：http://fj.safe.gov.cn/110000/index.html）。

自行申报方式下，企业在网上年检信息提交完成后，应迅速将以下资料交到所在地外汇局外汇年检窗口进行现场审核，并确保纸质资料与系统报送电子数据一致：

1、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外汇部分）信息登记表原件

2、经审计的外汇收支情况表原件

3、企业年度审计报告原件

4、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原件

5、外汇局要求补充的其他资料

[3] 企业或会计师事务所在下载客户端过程中禁用迅雷等下载工具，避免不同版本的软件信息交叉下载，造成无法正常运行。

